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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C_97_E6_9E_97_E4_c66_644708.htm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

暂行实施办法》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

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，保证我校授予成人高等

教育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第

二条 凡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第二条和第四条以

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第三条规定的

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，贯彻“择优授予”的原则满

足下列条件者可授予学士学位： 1．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政

治理论课程学习，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。 2．通过

成人高等教育学习，经审核准予毕业，课程学习达到本科教

学计划应有的各项要求，各科平均成绩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成绩优良。 3．参加全省外国语水平统一考试成绩合格。 第

三条 我校具有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权。应

届本科毕业生应向学校提交学士学位申请，由成人教育学院

按授予学士学位条件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接受申请。 第四条 

成人教育学院审查后，将申请合格者名单提交学校学位评定

委员会逐个进行审核，通过者由学校授予学士学位。未通过

者不再补授学士学位。 第五条 学校向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

颁发《学士学位证书》，证书注明学士学位获得者通过何种

办学形式获得某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。 第六条 学校授予成人

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保证质

量，公正合理。凡营私舞弊、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出，由学

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严肃处理，并撤销其所授予的学士学位。 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： 1．有五门以上

（含五门）课程补考者； 2．考试违纪者； 3．受过校纪处分

者； 第八条 学士学位证书生效日期为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

出授予学士学位决定之日。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05年9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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